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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蓝碳市场建设的顶层设计与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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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挖掘蓝碳资源的固碳增汇潜力，有助于完善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保证气候行动的生态完整性，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海洋可

持续发展等多重效益联动。我国亟需通过蓝碳市场的建设，推动蓝碳资源资本化进程，以解决蓝碳资源保护修复领域长期的资本误

置和融资约束。为此，文章在生态资源资本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系统建设蓝碳市场的总体思路，为指导产权确权、技术创新、价值

核算、交易机制、运营投资等核心制度安排提供理论支撑，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或不同产品/服务类型的项目提供差异化的交易机制

选择，为蓝碳市场建设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尽早形成我国蓝碳市场建设的战略决策和总体思路；加快海域使用权立体分权制

度改革，探索相应产权激励机制；加大蓝碳科学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形成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技术供给；完善蓝碳资源动态监测

体系，建立相关资产核算和管理台账制度；发挥政府市场培育优势，推进蓝碳示范项目和案例研究；推进蓝碳纳入碳交易体系，探索

更多蓝色金融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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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是维持全球

碳收支平衡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相较于陆地生态系

统参与碳循环形成的“绿碳”，海洋碳库中由生物驱动且

易于管理的那部分碳通量和储量被形象地称为“蓝碳”

（Blue Carbon）［1］。红树林、海草床、滨海盐沼、大型海藻等

作为典型的蓝碳生态系统，其碳汇能力和效率远高于其

他生态系统，仅以传统的红树林、滨海盐沼、海草床组成

的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为例，全球已探明的覆盖面积虽

然仅有陆地生态系统的 1. 5%，其固碳增汇能力和效率却

是陆地生态系统的 10倍以上，而这一比例将随着大型藻

类和珊瑚礁等碳汇潜力相关研究的深入进一步扩大［2］。

除了增汇固碳以外，健康的蓝碳生态系统还可以提供资

源养护、灾害防范、发展生态产业以及改善人居环境等重

要生态服务，因而其被看作是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海洋可持续发展等多目标最具有发展潜力的

生态资源［3-4］。

自 IPCC《蓝碳：健康海洋固碳作用的评估报告》［1］发

布以来，国际社会不断推动气候变化框架下的蓝碳议程，

中国作为较早开始了解并重视蓝碳及其生态系统的国家

之一，也不断推进自己的“蓝碳计划”。但在实践的过程

中，蓝碳资源的保护和修复效果始终受到来自生态资源

资本化进程缓慢的制约，具体表现为生态与经济利益权

衡、保护与生计冲突、融资约束和资本误置造成的资金短

缺等现实阻碍，长期依赖公共财政主导的生态补偿机制，

内生激励和长效机制严重缺失。作为资本运营和价值增

值的重要载体，生态市场的建设是加快生态资源资本化

进程的关键，不仅可以为生态资源的保护和修复提供信

息公示与价格商议的平台，亦可以成为生态产品或生态

服务的交易平台。因此，有必要尽早在国家层面形成蓝

碳市场建设的战略决策和总体思路，通过蓝碳市场的建

设，实质性推动蓝碳资源资本化进程，撬动更多的私人部

门投资进入生态修复领域，增加蓝碳资本累积，保护修复

的良性循环，最终释放更多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蓝碳市场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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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需要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并指导相关制度

安排的整个过程。为此，文章尝试以生态资源资本化理

论为基础，提出蓝碳市场建设的总体思路和理论框架，并

进一步探讨市场建设过程中有关制度保障与机制选择等

关键策略问题，旨在为我国蓝碳市场的建设提供智力支

持和决策参考。

1 蓝碳市场建设的重要意义

1. 1 阻止海洋生态系统退化，降低海洋成为排放源的

风险

全球至少有 151个国家包含一种蓝碳资源，71个国

家包含三种以上蓝碳资源，但其中 20%~50%已经遭到破

坏或正在退化［1］，海洋的碳汇能力持续衰退，甚至开始出

现向碳源转化的风险，这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难以预估

的挑战。据估计，退化的蓝碳生态系统每年释放出 10亿 t
二氧化碳，相当于全球热带森林砍伐排放的19%［2］。降低

和修复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当前阻止蓝碳

生态系统退化、防止海洋成为排放源的主要思路：一是减

少陆地施肥及营养盐入海，阻止近海水体富营养化导致

的呼吸作用加剧，防止营养盐刺激海洋微生物降解更多

有机质；二是保护和修复蓝碳生态系统，包括土壤和相关

生物的恢复。有研究表明，恢复那些已经遭到破坏或正

在退化的蓝碳资源及其生态系统可以为控制 2 ℃温升提

供约14%的减排潜力［5］。

1. 2 为减缓气候行动提供机会，保障应对气候变化的生

态系统完整性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需要完整的生态系统，《巴黎协

定》重申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序言中“维护和加

强包括生物质、森林和海洋以及其他陆地、沿海和海洋生

态系统在内的所有温室气体的汇和库”［6］。森林等陆地

碳汇项目的开发为各国自主减排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

受到作物耕种、城市建设、工业发展等刚性用地的限制，

以及来自不同地区土壤植被承载力差异的制约，完全依

靠基于陆地的生态系统增汇方案存在着诸多局限，通过

大范围新增造林面积的增汇行动逐渐乏力。相较于森

林、草原、湿地生态系统的增汇方案，目前围绕海洋生态

系统的增汇方案和行动远远不够，而这些方案被看作当

前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最需要弥补的缺口之一［7］。

蓝碳市场建设在确保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同时，为促进某

些国家或地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努力提供最佳行

动机会［8］。

1. 3 提升自然增汇能力，助力碳中和目标达成

依靠自然力量应对气候风险为限制全球变暖和实现

温控目标提供了巨大动能，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增汇能力

逐渐成为各国减缓气候变化行动方案的题中之义和有效

路径。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实现碳中和作为长期发

展战略和愿景，但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即使大规模应用

可再生能源、储能等关键技术瓶颈得到突破，实现能源供

给体系的全部电力化，仍有部分能源消费及碳排放是无

法替代的，即无法真正做到“净零”排放，这就凸显了通过

生态系统碳汇增量抵消排放或实现负排放的重要性。有

效开发和利用蓝碳资源，通过保护、修复或人工技术干预

提升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不仅可以为碳中和目标的

实现提供更多的生态系统碳汇增量，也为能源系统改革、

交通系统电气化等去碳化转型保有更多的灵活性。与此

同时，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碳汇的有益补充，蓝碳将进一步

丰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机制下核证减排量的有效供给，

满足国际航空碳抵消与减排机制（CORSIA）以及全国碳

交易市场抵消机制下对碳汇项目核证减排量的大量需求

和抵消缺口。

1. 4 实现多重效益联动，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蓝碳生态系统可以提供支持、供给、调节、文化等多

种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9-15］：滨海蓝碳生态系统能够缓冲

洪水和潮汐运动的影响，抵御风暴潮，增强沿海的复原力

和减少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有助于适应气候变化；其捕获

和稳定沉积物的能力具有改善和保持水质的功能，在污

水处理系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和修复植被覆盖

的沿海栖息地，有助于恢复海洋生物量提高生物多样性；

贝藻类养殖在保障全球粮食安全，调节膳食结构，替代高

碳排放蛋白质方面也有突出贡献；从渔业、水产养殖和旅

游活动中支持区域经济和沿海生计，在发展中国家和新

兴市场鼓励海藻养殖业，可能创造就业机会，改善本地生

计，减轻贫困，促进海洋经济增长。可见，保护和修复蓝

碳资源的价值不仅停留在固碳增汇方面，还有利于发挥

防风固浪、缓冲海平面上升、涵养水源、养护资源、保持生

物多样性、降低灾害风险、发展生态产业以及改善人居环

境等生态服务价值，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多重

联动，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2 蓝碳市场建设的现实基础和内在需求

自 IPCC《蓝碳：健康海洋固碳作用的评估报告》［1］发

布以来，国际社会不断推动气候变化框架下的蓝碳议程：

鼓励将蓝碳列入国家自主贡献［8］，引入市场机制倡议全

球碳市场背景下的蓝碳交易［16］，不断探索其他形式的金

融创新以促进保护修复蓝碳资源的项目投资［17-18］。我国

作为较早开始了解并重视蓝碳及其生态系统的国家之

一，也不断推进自己的“蓝碳计划”：积极参与国际蓝碳议

程，扎实推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攻关［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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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制定和行动实践也为蓝碳市场建设的探索提供 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和丰富的经验积累，结果见表1。

表1 中国蓝碳相关政策文件

年份

2007

2011

2012

2015

2015

2015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7

2018

2018

2019

2020

2020

2020

政策文件

《关于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

化有关工作的意见》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

规划》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

五”规划》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意见》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

《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划》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

放工作方案》

《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的意见》

《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

《关于加强滨海湿地管理与

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

《关于中央财政支持实施蓝

色海湾整治行动的通知》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

设想》

《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

控围填海》

《关于支持长江经济带农业

农村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

南）实施方案》

《2020年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工作要点》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

（2021—2035年）》

《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

计划（2020—2025年）》

部门

原国家海洋局

国家发展改革

委

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

院

中共中央、国务

院

国务院

国务院

国务院

国务院

原国家海洋局

财政部、原国家

海洋局

国家发展改革

委、原国家海洋

局

国务院

农业农村部

中共中央、国务

院

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

委、自然资源部

自然资源部、国

家林业和草原

局

关键内容

充分认识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意义，切实提高海洋环境观测预警和监

测能力，全面推进海洋保护区建设管理和海洋生态建设，完善海洋领域应对气

候变化的组织领导、制度建设和公众宣传

作为深化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加快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拓展国民经济发展空间、

推进陆海统筹发展的重大举措，坚持科学发展，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

升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推动这一地区又好又快发展

推进滨海湿地生态修复与保护，构建潮间带和滩涂生态屏障；充分发挥其蓝色

碳汇功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增加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碳汇等作为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式

逐步建立全国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和分解落实机制，建立增加森林、草原、湿

地、海洋碳汇的有效机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积极开发利用海洋可再生能源，增强海洋碳汇功能

加强湿地保护与恢复，稳定并增强湿地固碳能力，探索开展海洋等生态系统碳

汇试点

完善生态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使保护者通过生态产品的交易获得收益，明确了

交易机制是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有效途径

提出一套完善湿地保护管理体系制度：实行湿地面积总量管控，实施湿地保护

修复工程，增强湿地碳汇功能，探索建立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加强重要自然滨海湿地保护，开展受损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恢复修复，严格滨海

湿地开发利用管理，加强滨海湿地调查监测

促进近海水质稳中趋好，受损岸线、海湾得到修复，滨海湿地面积不断增加，围

填海规模得到有效控制；逐步实现“水清、岸绿、滩净、湾美、岛丽”的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目标

发起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蓝碳计划，与沿线国共同开展海洋和海岸带蓝碳生态

系统监测、标准规范与碳汇研究，联合发布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蓝碳报告，推动

建立国际蓝碳论坛与合作机制

要求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对湿地保护、利用、权属、生态状况及功能等进行

准确评价，分析制定滨海湿地生态损害鉴定评估、赔偿、修复等技术规范

推动水产养殖结构调整，支持发展碳汇渔业

调查研究省蓝碳生态系统分布状况以及增汇路径和潜力，在部分区域开展不同

类型的碳汇试点；保护修复现有蓝碳生态系统；开展蓝碳标准体系和交易机制

研究，依法合规探索设立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场所

大力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鼓励发展碳汇渔业，支持深远海养殖业发展

以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典型生态系统为重点，加强综合整治和重要生境修

复，强化自然岸线、滨海湿地保护和恢复

明确采用自然恢复和适度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生态修复；优先在红树林

自然保护地内开展修复，逐步扩大到其他适宜恢复区域；健全红树林保护修复

的责任机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保护修复工作；到 2025年，目标营造和修复

红树林面积18 800 hm2，其中营造红树林9 050 hm2，修复现有红树林9 750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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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政策环境

早在 2007年，原国家海洋局就制定了《关于海洋领域

应对气候变化有关工作的意见》，强调了海洋领域应对气

候变化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推进海洋保护区建设管理

和海洋生态建设，完善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组织领

导、制度建设和公众宣传等方面的工作意见。2011年国

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

划》的通知，发挥藻类、贝类等海洋生物固碳、汇碳功能，

大力发展海洋碳汇产业。2012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

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要求分发挥其蓝

色碳汇功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

统一。2015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印发的《关于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中指出，将增加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碳汇等作为

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方式，并逐步建立增加森林、草

原、湿地、海洋碳汇的有效机制。至此，海洋碳汇正式纳

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及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规划体系中，

且基本确立了海洋碳汇在气候变化应对、海洋经济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要素地位。

2016年国务院颁布《“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

作方案》中正式提出要探索开展海洋等生态系统碳汇试

点，积极探究设立蓝碳标准体系及买卖机制。2017年修

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正式将蓝碳资源

保护和修复的重要性提升至法律层面，要求国务院和沿

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红树林、珊

瑚礁、滨海湿地、海岛、海湾、入海河口、重要渔业水域等

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海洋生态系统。2019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

案》中再次指出，要在海南省调查研究蓝碳生态系统的分

布状况以及增汇的路径和潜力，在部分区域开展不同类

型的碳汇试点，保护修复现有的蓝碳生态系统，开展蓝碳

标准体系和交易机制研究，依法合规探索设立国际碳排

放权交易场所。

2. 2 行动实践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蓝碳在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做出了“增加海洋碳汇”“探索

开展海洋等生态系统碳汇试点”和“探索建立蓝碳标准体

系和交易机制”等一系列重要部署。原国家海洋局也会

同相关部门，积极推进蓝碳工作，支持地方探索开展蓝碳

研究和试点。国内在一系列政策指导下加速推进各类蓝

碳资源的本底调查、功能监测以及保护修复工作，积极开

展“蓝色海湾”整治、渤海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南红北柳”

湿地保护恢复、红树林保护和修复等专项行动。在湿地

保护修复实践中，相关部门不断完善有关蓝碳资源保护、

修复、产权、利用、生态功能评估等技术规范和标准，并逐

渐形成完善湿地保护管理体系的一系列制度，包括实施

湿地面积总量管控、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等。

此外，我国也积极参与国际蓝碳议程，推动蓝碳国际

合作。2017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国家海洋局印发的

关于《“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的通知提出，中国

政府倡议发起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蓝碳计划，与沿线国

共同开展海洋和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监测、标准规范与

碳汇研究，联合发布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蓝碳报告，推动

建立国际蓝碳论坛与合作机制。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再次强调要加强湿

地保护修复，全面保护区域内国际和国家重要湿地，开展

滨海湿地跨境联合保护。

2. 3 内在需求

无论是相关政策制定还是行动实践，我国在蓝碳资

源保护和修复方面做了许多有益尝试，但有关项目始终

面临着资金短缺、生态与经济利益权衡、保护与生计冲突

等现实阻碍，长期依赖公共财政主导的生态补偿机制，给

财政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很难形成真正的内生激励，加

上地方政府对于空间发展权的利益博弈，蓝碳资源保护

和修复项目的实际效果也差强人意。究其根本在于我国

蓝碳资源资本化进程缓慢。作为一种优质的生态资源，

蓝碳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投资增值吸引力，使其保护与修

复领域长期存在融资约束和资本误置：一方面，以经济收

益为导向的传统海洋开发利用过程没能将海洋资源的生

态服务价值纳入其效益核算体系，低估了海洋生态资源

的资本化增值潜力，使得以资源养护和生态保护修复为

主要目标的蓝碳项目并不受到投资者的青睐，项目开发

环境相对复杂、预期利润率低、后期维护成本大、额外收

益显现慢、不可抗力导致的项目终止风险等，都导致这类

项目在成本收益分析阶段就丧失了融资优势。另一方

面，缺少丰富而顺畅的价值转化机制，使其长期依赖公共

财政主导的生态补偿，很难弥合其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全

部建设成本和机会成本，无法形成对私人部门具有吸引

力的资本回报率［28-29］。

作为加快生态资源资本化进程的关键，生态市场的

建设不仅可以为生态资源的保护和修复提供信息公示与

价格商议的平台，亦可以成为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的交

易平台，是资本运营和价值增值的重要载体。因此，有必

要尽早在国家层面形成蓝碳市场建设的战略决策和总体

思路，通过蓝碳市场的建设，实质性推动蓝碳资源资本化

进程，加快实现蓝碳资源资本化闭环，从而发掘蓝碳资源

的投资增值潜力，拓宽融资渠道，撬动更多的私人部门投

资进入生态修复领域，在弥补项目开发成本和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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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实现更多的经济收益用在蓝碳项目所在社区居

民的生计改善方面，形成资源保护修复的良性循环，实现

蓝碳资本累积，最终释放更多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

3 蓝碳市场建设的总体框架

蓝碳市场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强有

力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接下来以生态资源资本化理论

为基础，提出蓝碳市场建设的总体思路和理论框架，用以

指导相关制度安排的整个过程。所谓生态资源资本化，

就是指将具有稀缺性和明确产权归属的生态资源通过市

场化资本运营的方式实现价值增值的整个过程，始终要

遵循从“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生态产品-生态资本”的演

化逻辑［30-33］。蓝碳市场建设的过程本身就是推动蓝碳资

源资本化闭环形成的过程，因此建设蓝碳市场，实现蓝碳

从生态资源向生态资本的跨越，同样需要经历从“蓝碳资

源-蓝碳资产-蓝碳产品/服务-蓝碳资本”的全部演化过

程，如图1所示。

首先是蓝碳资源的资产化过程（见图 1中①），即通过

产权确权将蓝碳资源转化为一种产权明晰的蓝碳资产的

过程。明晰的产权是实现蓝碳资源资本化闭环的前提，

权责不清晰常导致自然资源保护的“公地悲剧”，产权安

排是一种有效的激励，为所有者提供一种稳定的经济预

期，只有建立起以产权约束为基础的资产管理体制，才能

按照市场规律，将蓝碳资源及其产权作为一种资产进行

投入产出管理，实现其存在价值向使用价值的转化。

其次是蓝碳资产的产品化过程（见图 1中②），即将蓝

碳资产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投入

到社会经济生产过程中，开发出具体的蓝碳产品/服务。

例如，滨海湿地修复、蓝碳生态系统涵养等生态工程，废

弃虾塘再造林、立体综合性海洋牧场、藻类生物医药等高

附加值产品开发，自然教育、休闲垂钓、生态旅游等服务

形式。实现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生态技术的创新和应

用，它决定了生产要素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凝结到这些

产品/服务中去。

再次是蓝碳产品的市场化过程（见图 1中③），即通过

价值核算和市场化交易实现上述蓝碳产品/服务的价值转

换。这一过程的重要基础在于蓝碳产品/服务的价值核算

和交易机制的选择两个环节，只有经过真实可靠的价值

核算并选择恰当的机制完成交易，才能使得包含在产品

或服务中的直接和间接使用价值全部转化为交换价值，

并在市场上完成价值实现，形成稳定的价格和收益预期，

使得蓝碳成为能够产生未来现金流的、具有价值增值属

性的蓝碳资本。

最后是蓝碳资本的运营过程（见图 1中④），即通过生

态投资将整个市场化过程实现的价值增值反哺到更多的

蓝碳资源保护和修复中去，实现蓝碳资本存量的积累。

这一过程需要通过生态补偿机制或其他激励机制的设计

将所获得的生态收益中的一部分以实物、技术、资金和劳

动力等形式再投入到蓝碳资源及其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开

发中去，从而实现蓝碳资本运营的良性循环。

4 蓝碳市场的交易机制选择

交易环节的缺失目前是制约蓝碳资源资本化闭环的

最大障碍，如何选择恰当的交易机制直接决定了是否能

够形成稳定的碳价激励，引导私人部门改变投资结构和

方向，因此交易机制的选择成为推动蓝碳市场建设，实现

蓝碳资源资本化的关键所在。

蓝碳交易的参与者包括购买者、供给者以及监管者。

其中，购买者包括履约责任企业、非履约责任企业、符合

规定的组织、机构和个人，供给者包括国有、集体、个人在

图1 基于生态资源资本化的蓝碳市场建设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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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蓝碳项目开发和所有者，监管者主要指政府、交易所

和第三方机构。交易机制可以根据项目建设所处的发展

阶段以及项目能够提供的生态产品/服务类型进行差异化

安排。首先，依据核心交易标的物是否为碳汇，将交易机

制分为基于碳的直接交易和非碳的间接交易。随后，根

据参与交易的主体类型和交易动机的不同，将基于碳的

直接交易分为自愿市场、履约市场和普惠市场；依据资本

运营模式的不同，将非碳的间接交易分为国际气候资金

机制、绿色金融服务创新、产权权能交割以及产业化运

营。如图 2所示，白底框格表示国际上已经存在的交易实

践，灰底框格为尚未开展实践但理论上可行的交易机制。

4. 1 基于碳的直接交易

引入碳交易机制被认为是利用市场手段实现减排成

本最低、效率最明确的减缓气候变化行动方案，不仅能够

运用资本市场解决碳资源需求，还能够为生态系统增汇

行动提供融资渠道［34-36］。因而，将蓝碳纳入应对气候变

化背景下的碳交易体系，是目前补齐蓝碳交易环节，实现

蓝碳资源资本化闭环最直接的路径。碳汇需求方向碳汇

供给方购买通过投资增汇活动产生的碳汇指标，来中和

抵消自身的碳排放量。大多学者支持将蓝碳纳入现有碳

交易体系，刺激增加对沿海栖息地保护的投资，但就具体

交易机制的选择存在不同的观点［37-39］。具体而言，可供

选择的交易机制根据参与交易的主体和动机的不同可以

分为自愿市场、履约市场和普惠市场。

4. 1. 1 自愿市场

自愿市场为蓝碳项目的碳信用开发和交易协定提供

了良好的实践机会。自愿市场下的蓝碳交易卖家可以是

红树林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的管理单位，可以是贝藻养

殖基地、海洋牧场、海洋立体综合养殖等项目开发单位，

也可以是拥有小规模蓝碳资源的当地社区，这些主体可

以通过恢复、保护和增加蓝碳资源及其生态系统来获取

新增碳汇，依据不同自愿市场下的碳信用核证方法和标

准开发碳信用，进而在相应的碳汇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

所得反哺回蓝碳资源的保护和恢复领域［26，40］。买家一般

来自承诺碳减排或碳中和的企事业单位，当这些单位或

机构承诺减排或碳中和目标后，如果无法通过自身减排

方式实现预期目标，可以通过自愿市场购买碳汇的方式

抵消其排放。

目前国际自愿碳市场上存在不少与蓝碳相关的方法

学和认证标准，例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发布的《红树林碳汇计量方法》、核证减排标准（VCS）发布

的《滩涂湿地和海草修复方法学》，以及气候、社区和生物

多样性联盟开发的项目设计标准（CCB）等。我国广东湛

江红树林造林项目就是国内首个按照VCS和CCB双标准

进行开发，并成功注册实现交易的蓝碳项目，为我国蓝碳

交易示范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案例［41］。国内也发布了首个

图2 蓝碳市场建设过程中可选择的交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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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带养殖的碳汇方法学，其他类型的方法学和相应

的核证标准也在积极开发和审核过程中。可以预见的

是，未来随着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备案的重启，

更多的基于蓝碳的项目开发和核证标准将在自愿交易市

场上涌现。

4. 1. 2 履约市场

相比于当前规模小、价格低的自愿碳市场，更具规模

效益的蓝碳交易路径是通过抵消机制纳入仍在不断完善

中的配额交易市场［42］。该市场下的蓝碳交易卖家与自愿

市场无明显差异，但蓝碳交易的买方则主要集中于那些

被纳入配额市场需要强制性履约的排放企业。这类主体

往往依靠自身减排努力的履约压力较大，需要通过购买

一定量的碳信用实现配额清缴。2021年 3月，生态环境

部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修改稿）》，

有关抵消机制的规定为包括蓝碳在内的生态系统碳汇增

量通过抵消机制纳入全国碳市场释放了积极的政策

信号。

4. 1. 3 普惠市场

碳普惠制一般是指为小微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的

节能减排行为进行具体量化和赋予一定价值，并建立以

政策鼓励、商业激励和碳减排量交易相结合的正向引导

机制。广州市碳普惠制核证减排量（PHCER）的林业碳汇

交易、北京市的“我自愿每周再少开一天车”活动，以及阿

里旗下的“蚂蚁森林”都是碳普惠制的典型案例和优秀实

践。清华大学“中国绿色创新夏季学院”项目的创新团队

针对生态友好型海洋牧场的融资困难问题，设计了基于

普惠制的“海星海洋”创新方案［43］，对于探索普惠制在可

持续渔业场景下的应用迈出可喜的一步，未来市场上有

可能出现更多碳普惠制下的蓝碳交易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蓝碳开发的固定成本是在项

目登记之前发生的，而碳收入只有在项目注册和市场交

易后才能获得，高昂的认证费用可能对项目构成另一个

挑战［44-45］。为了支付交易成本，项目必须达到一定规模

才能产生足够的信用额度，意味着小型碳汇项目面临很

大的资金压力，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小型项目，需要出

台合适的政策提供支持。

4. 2 非碳的间接交易

随着蓝碳资源资本化过程的推动，蓝碳的资本属性

得以显现，利用市场机制让生态资本成为一种新的投资

领域，使得各类气候资金机制和金融工具出现在蓝碳市

场成为可能，基于蓝碳的气候资金支持和金融创新将极

大充实丰富市场主体，通过连贯的政策体系谨慎调配公

共资本，也将催化和激发更多的私人资本投向蓝色经济

领域。

4. 2. 1 国际气候资金机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议定

书”和“协定”为蓝碳项目资金支持提供了丰富的机制选

择，包括适应基金（FA）、绿色气候基金（GCF），全球环境

基金（GEF），最不发达国家基金（LDCF）和特别气候变化

基金（SSCF）等专业气候资金［46］。这些国际气候融资渠道

近年来都支持了海洋气候项目，如 2015年塞内加尔脆弱

地区社区适应海岸侵蚀的项目和古巴基于生态系统的适

应以减少沿海粮食供应脆弱性的项目，2018年印度有关

保护和恢复红树林和海草床以提高沿海社群恢复能力的

项目等。

近年来，UNFCCC框架以外的国际多双边气候投融

资机制也成为蓝碳项目资金支持的重要来源。如多双边

开发银行和发展金融机构提供的气候发展融资等，以亚

洲开发银行（ADB）为例，2019年，ADB宣布了健康海洋和

可持续蓝色经济行动计划，预计到 2024年，将针对海洋健

康和海洋经济项目的融资和技术支持增加到 50亿美元，

该计划的重点领域之一是“保护和恢复沿海和海洋生态

系统以及关键河流”［47］。

4. 2. 2 绿色金融服务创新

绿色金融服务创新包括绿色发展基金、绿色债券、绿

色信贷、绿色保险等。

（1）绿色发展基金：蓝碳项目多数以轻资产为主，绿

色发展基金对于投资周期长、回报率较低的生态保护修

复领域更具有适应力，可以为蓝碳项目提供从项目建设

到运营的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通过构建不同结构的绿

色发展基金，包括中央财政专项支持、地方政府和社会资

本支持、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支持等多种渠道，深化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并鼓励沿海各地方政府通过放宽

市场准入、完善公共服务定价、实施特许经营模式和落实

财税土地政策等措施，完善收益和成本风险共担机制，支

持由绿色发展基金做投资的蓝碳项目落地。

（2）绿色债券/蓝色债券/气候债券：债券被认为是获

得影响投融资的一种常见机制，其优势在于投资者无需

面临较高的兑付风险，发行方能够在不改变自身内部结

构的前提下获得较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其中，绿色债券

一般指的是其收益用于为具有明显环境效益的项目融资

或再融资的债券，蓝色债券用来专门支持那些有助于蓝

色经济的可持续活动，气候债券则专门侧重于气候缓解

和/或适应投资［46］。塞舌尔共和国于 2018年 10月推出了

10年 1 500万美元的“塞舌尔蓝色债券”；北欧投资银行

（NIB）发行了 5年 20亿瑞典克朗（2亿美元）的蓝色债券，

以保护和修复波罗的海［47］；中国银行 2020年 9月定价发

行双币种蓝色债券，是中资及全球商业机构首支蓝色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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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48］。尽管，目前境内贴标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也只有 3%
投向了生态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领域［49］，但可预见的是

未来蓝色债券将为蓝碳保护和修复领域带来更多的资金

活力。当然由于相关蓝色债券标准和认证体系尚不完

善，蓝色债券发行仍然需要积极防范项目“漂蓝”等风险。

（3）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项目融资的重要渠道，可利用

金融杠杆对资金进行筹集和分配，调控信贷资金流向实体

经济，推动绿色转型升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绿色贷款

专项统计制度（2019年版）》的规定，国内绿色信贷业务主

要投向于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环境、基础

设施绿色升级及绿色服务等绿色产业领域。目前国内绿

色信贷募投的重点仍然集中在绿色交通和可再生能源领

域，但部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已经开始结合所在地

产业发展特色及产业支持政策，创新绿色信贷产品，扩大

绿色信贷范围［50］。广州市创新建立以碳排放权为质押物

的融资机制和实施标准，构建基于林业碳汇的生态补偿机

制［51］。部分地区也开始特许经营权质押、林地经营权质

押、公益林和天然林收益权质押等信贷担保方式的一系列

创新尝试，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资金投向自然保护和生态

修复行业，特别是具有多重效益优势的蓝色领域。

（4）绿色保险：是市场机制下进行环境风险管理的基

本手段，能够在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

高效利用方面提供保险风险管理服务及保险资金支

持［50］。基于蓝碳项目风险管理开发的绿色/蓝色保险项

目也可以成为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工作的良好资金

来源。太平洋共同体和联合国太平洋地区普惠金融方案

目前正在研究为太平洋岛国设立渔业保险方案的可能

性；加拿大、安盛集团（AXA XL）和海洋联合组织（Ocean
Unite）共同开发了海洋风险与复原力行动联盟（OR⁃
RAA）。尽管绿色保险具有长足的发展潜力，但在我国尚

处于起步阶段，巨灾指数保险、船舶污染责任保险、海水

养殖气象保险、碳保险等产品的开发和运营为更多基于

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领域的产品创新提供了良好丰富的

实践经验，未来需要汇集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

织，整合来自海洋界、气候界、保险业和更广泛金融界的

经验和专业知识，制定有关蓝碳发展的风险管理战略和

政策支持体系，引导和激励更多规范的绿色/蓝色保险产

品创新。

4. 2. 3 产权权能交割

随着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相关工作的推

进和完善，依据法律规定通过权能交易实现资产增值成为

可能。以招标、拍卖、挂牌等市场化方式出让、转让、抵押、

出租、作价出资（入股）等形式丰富海域使用权权能，通过

法律制度的健全明确蓝碳资源及其生态系统产生的碳汇

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归属、分割和流转等

问题，辅以完备的海洋生态监测和价值核算体系，以市场

交易方式实现蓝碳项目的资金供给成为可选择的机制。

4. 2. 4 产业化运营

产业化运营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分散的生产经营集约

起来，从质量、规模和结构上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和集聚

效应，从整体上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提升产品质量和服

务能力。蓝碳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可以以蓝碳资产存量

为基础，充分发挥其生态位优势，通过产业化运营，培育

蓝碳资源及其生态系统相关的特色产业，如废弃虾塘再

造林及可持续利用、贝藻类立体综合养殖、融合生态修复

和休闲垂钓为一体的综合性海洋牧场、海洋生物种质资

源养护、海洋生物医药研发等，推动相关生态产业发展，

优化产业布局发挥蓝色产业集聚效益，通过提高特色产

品附加值来形成地区发展的新动能，提高地区生态红利

和宜居效应。

5 蓝碳市场建设的制度挑战

从基于生态资源资本化的蓝碳市场建设总体框架可

以看出，通过市场建设推动蓝碳资源实现资本化闭环，必

须完整经历资产化过程、产品化过程、市场化过程和投资

运营过程，而产权确权、生态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价值核

算与评价、市场交易与监督管理、投资运营等相关制度的

建立健全是保障上述过程顺利进行的核心。当前，上述

制度基础还存在一些挑战。

5. 1 海域使用与收益分配不明确，产权确权存在制度性

障碍

明晰的产权是实现蓝碳资源资本化闭环的前提。

2019年发布的《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

导意见》为优化自然资源确权和资产运营的政策环境提供

了良好的制度保障。但由于在我国海域及其自然资源属

于国家所有，国家享有对海洋资源的绝对所有权和支配

权，长期以来国家对于海洋资源的管理主要集中在空间资

源、生物资源、种质资源、矿产资源等方面，对于蓝碳等生

态资源的管理尚在摸索中。尽管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用

海需求，法律已将海域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剥离，允许民事

主体通过行政审批许可的方式获得特定海域的使用权，但

目前海域使用权允许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包括海洋养殖、

拆船、旅游娱乐、盐业、矿业、公益事业、建设工程等。可以

说，海域使用权的法律权益和管理实践为蓝碳资源产权确

权提供了可行的制度基础［52］，但对于蓝碳资源及其生态系

统产生的碳汇及其他生态服务价值的所有权、使用权、收

益权和转让权的归属、分割和流转等问题仍然没有明确，

导致蓝碳资源资产的产权确权存在制度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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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技术创新和应用不足，生态产品/服务供给与市场需

求不匹配

生态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决定了生产要素多大程度上

能够转化凝结到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中去。自然科学是

人类认识海洋、利用海洋与海洋和谐共处的基础，随着蓝

碳生态系统储碳机制方面研究的成熟［19-22］，对蓝碳的界

定从红树林、滨海沼泽、海草床三大传统蓝碳生态系统，

拓展到微型生物、大型海藻、贝类养殖等重要蓝碳形式。

然而，和陆地碳汇相比，人类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碳汇储

量、速率、过程机制和功能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海洋生

态系统与大气、陆地等其他生态系统之间的碳循环机制

也有待进一步研究；有关蓝碳的许多基础科学问题和技

术应用的挑战尚未得到突破，相关标准制定尚在起步阶

段；此外，哪些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有助于提升蓝碳生态

系统的服务功能，在增加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的同时，是否

考虑到对海洋生态系统的额外影响；相关生态产品和生

态服务的开发过程中，是否满足市场的需求，是否具备商

业化的潜力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5. 3 监测数据基础差，生态服务价值核算与评价体系尚

未建立

能够通过交易实现生态产品/服务价值的蓝碳必须符

合可识别监测、可溯源量化以及符合额外性原则等特征，

因此科学的价值核算是实现蓝碳资源资本化闭环的基

石。以碳汇交易为例，碳汇交易的对象必须是在特定海

域里开发的新增碳汇［53］，为保证蓝碳项目所产生的碳信

用额度符合碳汇核证要求，有必要在整个蓝碳产品/服务

开发的生命周期中，形成完备的监测、报告、核查标准和

评估规程，对项目范围内蓝碳资源及其生态系统的固碳

底数、碳汇增量、生物量变动以及其他生态服务进行动态

监测。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专门针对蓝碳资源的

监测和评估体系，难以做到“可衡量、可报告、可核查”。

尽管我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养殖大型

藻类碳汇计量方法》和《养殖双壳贝类碳汇计量方法》，但

对于其他蓝碳资源及其生态系统，尚未形成得到国际普

遍认同的核算方法、技术规范和评价标准体系。自然资

源部要求在 2025年前完成包括蓝碳在内的 10类典型生

态系统的全国性调查，相信随着遥感技术以及物联网、区

块链等新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生态系统监测技术的实时

性和可靠性将大幅提升，进一步提高蓝碳项目监测、核

算、评估的效率和质量。

5. 4 交易机制选择具有多样性，机制间互认障碍制约了

市场规模及有效性

蓝碳市场建设对于交易机制的选择可以根据项目所

处的发展阶段以及项目能够提供的生态产品/服务类型进

行差异化安排。然而，目前不同机制间的互认互通仍存

在限制和壁垒，交易机制选择的多样性以及机制间的“互

认互通”障碍，可能导致对不同机制下的供需误判，从而

影响投资主体的策略组合［54-56］，制约蓝碳市场规模及有

效性。具体来说，由于生物碳汇具有管理流程繁、技术普

及难、开发成本高以及现货周期长等特征，主体对交易机

制的选择和该机制下碳汇需求空间可能存在误判，行为

决策的有偏使得已完成大量前置投入的碳汇供给无法被

市场消纳，造成供需失衡，很可能拉低交易价格，降低市

场活性，阻碍发展潜力。

5. 5 自然风险与交易风险并存，价格波动难以形成稳定

的投资回报预期

目前关于蓝碳项目风险源识别方面的证据基础还不

够充分，主要包括：植被成活率、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带

来的生态系统风险；项目周边工业农业等人为活动干扰

和项目自身管理经验不足造成的运营风险；碳市场供求

失衡造成的交易风险；改变当地社区传统营生和减少商

业开发引起的社会环境风险；以及政府优先事项演变、法

律法规修订和公共资金支持调整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都可

能造成蓝碳项目投资者的信心不足，难以形成稳定的投

资回报预期，损害长期稳定的现金流并增加金融风险。

此外，利益相关方的供给能力、支付意愿及交易动机等方

面的差异，也可能导致碳价非周期性波动［57-58］。每个主

体都会依据市场上可获得的信息集合，包括他人的策略

空间、效用函数等行为特征，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市

场、突发事件等外部因素，不断调整自身的行为决

策［59-60］。且主体之间信息交换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相互影响也不是简单的、被动的、单向的因果关系。供给

能力、支付意愿以及交易动机方面的差异化将直接影响

蓝碳交易的价格达成，造成碳价的非周期性波动，引起蓝

碳项目投资的过热或遇冷。

6 蓝碳市场建设的应对策略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推动我国蓝碳市场的建设工作，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尽早形成蓝碳市场建设的战略决策和总体思路，

实质性推动相关工作。建立健全包括产权、技术、核算、

交易、投资相关制度，保障蓝碳市场的良性有效运行。促

进蓝碳资源资本化闭环形成，充分挖掘蓝碳资源的投资

增值潜力，拓宽融资渠道，缓解现有生态补偿机制下的财

政压力，撬动更多的私人部门投资进入生态修复领域，在

弥补项目开发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同时，实现更多的经济

收益用以蓝碳项目所在社区居民的生计改善，最终形成

资源保护修复的良性循环，实现蓝碳资本累积，释放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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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

（2）加快海域使用权立体分权制度改革，探索产权激

励机制。在海域使用权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在法律

层面对包括蓝碳资源及其生态系统产生的碳汇的所有

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归属、分割和流转等问题

进行明确界定。鼓励地方因地制宜地开展促进蓝碳资源

保护修复的产权激励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蓝碳资源

的保护修复，充分积累实践经验，围绕国家公园、保护地

（区）、海洋牧场、海洋立体综合养殖等试点示范项目建立

与当地社区和其他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使其在项

目实施、项目监测以及持续运营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

（3）加大蓝碳科学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形成与市

场需求相匹配的技术供给。加大海洋科学领域的基础研

究，通过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和研发平

台投入，鼓励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生态，是

实现海洋碳汇重大技术突破的基础；与此同时，加强蓝碳

资源保护和修复相关的应用研究和工程示范项目的重要

性也不容忽视，加大应用研究的投入力度，配套完善的科

技成果转化与评价机制，包括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环境

政策等，通过完善相关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更加有

效地将科学知识转化为工程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

推广应用，设立重大工程示范项目，匹配技术供给与市场

需求。

（4）完善蓝碳资源动态监测体系，建立相关资产核算

和管理台账制度。加快完善我国蓝碳资源调查与动态监

测体系，充分利用已有自然资源调查成果，统一组织实施

全国蓝碳资源调查，掌握重要蓝碳资源的数量、质量、分

布、权属、保护和开发利用状况，及时跟踪掌握各类蓝碳

资源变化情况。与此同时，加快国内蓝碳方法学的研究

和审核工作，尽快建立并完善能够覆盖全部蓝碳生态系

统类型的方法学体系，形成系统完备以及获得广泛国际

共识的蓝碳项目的监测、报告、核查规范和标准体系；研

究建立蓝碳资源资产核算和管理台账制度，开展实物量

统计，探索价值量核算，编制蓝碳资源资产负债表，建立

统一权威的蓝碳资源监测、报告、核算评价信息发布和共

享机制。

（5）发挥政府市场培育优势，推进蓝碳示范项目和案

例研究。政府在前期市场培育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通过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引导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公

众进入生态投资领域，带动更多的生态产品供给和消费，

增强生态资本的融资功能。蓝碳示范项目有利于积累有

关成本、收益和风险方面的经验，验证项目开发运营的技

术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相关案例研究有助于建立投资

者信心，提供动员私人和公共投资以及加快监管框架调

整所需的证据支持。因而，有必要加快推进和扩大蓝碳

示范项目建设和相关案例研究，形成相关示范项目案例

库，收集整合有关生物地球化学循环、项目运营管理和经

济社会影响等方面数据，生成基于蓝碳项目的碳生产函

数，为项目成本收益和投资风险预测提供决策模型。

（6）推进蓝碳纳入碳交易体系，探索更多蓝色金融创

新模式。以自愿交易市场为切口，尽快将蓝碳纳入我国

碳交易体系，选择部分蓝碳资源丰富的地区或城市，加快

推进相关项目开发平台建设，率先开展蓝碳交易试点，强

化试点工作统筹协调，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制度成果；与此同时，借鉴已有绿色金融和气候投

融资方面信贷、债券、保险、基金的经验，积极开发更多基

于蓝碳的金融衍生品和市场服务，同时注重相关风险

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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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design and strategy selection of blue carbon market construction in China

YANG Yue1，2，CHEN Ling1，2，XUE Lan1，2，3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
ment and Environment Governa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3. Schwarzman Scholar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of blue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increase sink will help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gover⁃
nance system, ensure the ecological integrity of climate action, realize the linkage of multiple benefits, includ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
tion and mar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rket mechanism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celerate the capitalization process of ecological re⁃
sources. China urgently needs to promote the capitalization process of blue carbon resourc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lue carbon
market, so as to solve the long⁃term capital misplacement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 in the field of blue carbon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Therefore, based on the capitalization theory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general idea of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 blue carbon market. This general framework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guiding cor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such as the confirm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value accounting, transaction mechanism, and operating invest⁃
ment. It also attempts to arrange differentiated trading options for project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or different types of prod⁃
ucts and services, and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policy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lue carbon market. First of all, the
strategic decision and overall frame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blue carbon market should be formed as soon as possible. Sec⁃
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speed up the reform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of maritime space use rights and explore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property rights. Thirdl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bas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blue
carbon science, and form the technological supply matching the market demand. Fourthly,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improve the dy⁃
namic monitoring system of blue carbon resources, establish the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ledger system of related assets,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government market cultivation, and promote blue carbon demonstration projects and case studies. Finally, we
should promote the inclusion of blue carbon in the carbon trading system and explore more blue financial innovation models.
Key words blue carbon; capitaliz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market construction; trading mechanism;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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